附件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 (部）关于授予2021届

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报告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:

经我院（部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，我院（部）2021届本科毕业生共计       人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。

学位授予情况如下：

	专业全称
	学位

类别
	应届生授予学位人数
	结业转毕业授予学位人数
	留学生授予学位人数
	未授予学位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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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人签字:              学院（部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:


学院（部）(公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